
个体与个体事物

聂敏里（ＮＩＥＭｉｎｌｉ）

摘要：人们容易将 “个体” （τóδετι）与 “个体事物” （τàκαθ’

καστα）混淆在一起，从而用对个体事物的探讨代替了对个体本质的

探讨。本文认为，个体与个体事物，是必须保持严格区别的两个概

念。个体本质是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本质、形式的依据。而个体

事物是可感的、偶性的、具有质料的存在。没有前者，后者就不能作

为一个确定的东西得以存在，而没有后者，前者也就不能够作为一个

具体的东西得以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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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ｈｙｓｉｃｓ

Ⅰ

在我看来，人们最容易将个体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τóδετι）与个体事物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ｓ，τàκαθ’ καστα）① 混淆在一起，从而，用对个体事物的探讨

代替了对个体本质的探讨。显然，这既影响了人们对个体本质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ｅｓｓｅｎｃｅ）② 这个概念的把握，也影响了人们对个体事物作为偶性存在的内

涵的把握。

这方面的一个最为显著的例子就是人们对 《范畴篇》中所说的 “这一

个”（τóδετι）的理解。在 《范畴篇》中，亚里士多德这样说：

实体是那最主要、第一位、最重要被陈述者，它既不陈述任何一

①

②

在这里，将 “个体”用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来表示，将 “个体事物”用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ｓ来表示，并且认为与

“个体”相对应的希腊词是 τóδετι，而与 “个体事物”相对应的希腊词是 τàκαθ’ καστα，

我是采用了夏洛特·维特的做法。在 《实体与本质》一书第 ５章的脚注 １５中，维特这样写

道：“我将 ‘τóδετι’翻译成 ‘个体’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而将 ‘个体事物’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保留给

‘καθ’ καστον’。这一翻译，我相信，捕捉到了亚里士多德的语言的一些联系。首先，这个

短语在字面上翻译为 ‘这个什么’（ｔｈｉｓ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或 ‘一个这个’ （ａｔｈｉｓ）。这个指示代词

在这两个翻译中都似乎倾向于得到一个个体，尽管不必然是一个具有质料的个体事物”

（Ｗｉｔｔ，１９８９：１６４，脚注１５）。当然，我们也承认，一些研究者并不认为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与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有什么区别。例如，在罗杰斯·奥尔布里顿的 《亚里士多德 〈形而上学〉中的个体实体的形

式》一文中，他便有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ｆｏｒｍ、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ｅｓｓｅｎｃｅ的用法，见 Ａｌｂｒｉｔｔｏｎ（１９５７：６９９—

７０８）。此外，可以顺便指出的是，亚里士多德用来表示具体的个体事物的词除了 τàκαθ’

καστα外，实际上还可以将 τòσúνολον包括在内，但 τàκαθ’ καστα是最经常使用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ｅｓｓｅｎｃｅ这个概念在夏洛特·维特的书中已经被使用，见 Ｗｉｔｔ（１９８９：第 ５章）。此

外，许多研究者还用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ｆｏｒｍ这个概念来指个体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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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主体也不在任何一个主体之中，例如这一个人或这一匹马。

（２ａ１０—１４）

所有实体看起来都表示这一个。因此，对于第一实体，它表示这

一个是无可争辩的和真实的；因为所表示的东西是不可分的并在数量

上为一。（３ｂ１０—１３）

这是亚里士多德在 《范畴篇》中明确地运用 “这一个”这个术语并

且对它提出最清楚的界定的两段话。在第一段话中，亚里士多德不仅界定

了实体、第一实体，而且还通过举例将它与 “这一个”明确地联系在了一

起，因为，他说，“例如这一个人或这一匹马”。而在第二段话中，亚里士

多德实际上是无异于向我们提供了他对 “这一个”这个术语的内涵的一个

明确的界定，这就是，“所表示的东西是不可分的并在数量上为一”。在这

里，无论是 “不可分的”（τομον）这个术语还是 “在数量上为一”（ν

ριθμ）这个术语，都清楚地向我们表明了 “这一个”这个术语亚里士多

德主要是在 “个体”的意义上使用的。因为，不仅 “不可分的”显明了它

与 “个体”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在词源上的联系①，而且 “在数量上为一”这个

术语则进一步解释了 “不可分的”是在什么意义上的不可分，从而等于是

从概念上明确了它的 “个体”内涵。② 这样， “这一个”这个术语通过

“不可分的并在数量上为一”的界定，就再明确不过地指向了个体。

但是，也正是在这里，人们产生了理解的过度。因为，在我看来，亚

里士多德在这里所向我们明确表明的不过是 “这一个”指在数量上不再可

分的 “个体”，仅此而已，他并没有向我们更进一步地说明这个 “个体”

是指什么，例如，它是指个体形式、个体本质呢，还是指具体的个体事物

呢？即便是 “这一个人”、“这一匹马”的例子，显然，我们也不清楚它们

指的是具体的这一个人、这一匹马，还是本质意义上的这一个人、这一匹

①

②

因此，弗雷德在 《亚里士多德中的个体》 （Ｆｒｅｄｅ，１９８７ｂ：４９—７１）一文中这样写道： “这个

词的这一用法的起源可以十分容易地被说明：它仅仅是直译古希腊词 ‘ａｔｏｍｏｎ’的结果，后

者可以恰恰在 ‘个体’或 “个体事物’这一意义上被使用。亚里士多德在 《范畴篇》中

（１ｂ６；３ａ３４，３８，３９；３ｂ２，７，１２）是第一个以此方式使用这个术语的人。”

参见 Ｆｒｅｄｅ（１９８７ｂ）论文，尤其是对什么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 “不可分”和 “在数量上为

一”的讨论 （Ｆｒｅｄｅ，１９８７ｂ：５１ｆ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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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但是，正是在这里，几乎所有的研究者———在我了解的范围内，我找

不到一个例外———都不假思索地断言，这里的 “这一个”所指的仅仅是具

体的个体事物。从而，他们都认为，亚里士多德在 《范畴篇》中的实体观

与 《形而上学》核心卷中的实体观是不同的，前者认为个体事物是第一实

体，后者认为形式是第一实体，即使其中不乏主张形式是个体本质的人。①

但是，如果我们上述的分析是正确的，这就是，亚里士多德在文本上

只是向我们指明了 “这一个”在数量上不再可分的 “个体”内涵，而没

有给我们提供更多的、额外的理解的可能性，他在 《范畴篇》中对实体进

行研究和说明的目的仅仅是要在逻辑学研究的范围内指明实体的终极主

词、终极主体的地位，而不需要对实体做更进一步的分析和说明，也就是

说，他只需要指出实体，尤其是第一实体的 “个体”内涵就够了，这就足

以保证它的 “实体地位”，也就是作为 “最主要、第一位、最重要被陈述

者”的地位，那么，很显然，将 “这一个”理解为仅仅是指具体的个体事

物，而将其可能的个体本质的内涵排除出去，甚至与之对立起来，就不仅

在理论上是不合理的，而且也是没有必要的。事实上，在 《范畴篇》的特

殊语境中，无论 “这一个”是指具体的个体事物还是指个体本质，都不会

妨碍它作为逻辑的终极主词的功能的运用，而正是这后一点才是 《范畴

篇》所真正关注和要加以讨论的。因此，如果我们在理解中能够充分注意

到这个问题，并且关注于亚里士多德对 “这一个”作为 “个体”在逻辑

主词意义上的讨论，我们也就可以避免将 《范畴篇》中的实体观与 《形而

上学》核心卷中的实体观贸然地对立起来，而完全有可能建立起它们之间

在理论上的一致性。

实际上，“这一个”这个术语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不仅仅指具体的个体

事物，而且也可以指形式这一点，《形而上学》已经给我们提供了足够多

的例子。为了研究的方便，我们可以把这方面的材料尽量多地罗列在下

面：

Δ８，１０１７ｂ２３—２６：“这样，实体就有两个方面的意思，不再陈述

① 例如弗雷德，参考他的 《亚里士多德的 〈形而上学〉中的实体》一文 （Ｆｒｅｄｅ，１９８７ａ：７２—

８０）；以及维特，参考她的 《实体与本质》一书第５章中的脚注１５（Ｗｉｔｔ，１９８９：１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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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东西的终极主体，和那可以是 ‘这一个’和分离的存在的东西；

每一个东西的样式和形式便是这样的东西。”①

Ｚ３，１０２８ｂ２８—３０：“可分离者和 ‘这一个’看起来最属于实体。

因此，形式和二者的合成物可能相比于质料更是实体。”②

Ｚ４，１０３０ａ３—７：“因为那 ‘是什么’本身才是 ‘是其所是’，而

一旦另一个陈述另一个，就不是 ‘这一个’本身，例如，这个白色的

人就不是 ‘这一个’本身，如果唯有 ‘这一个’才属于实体的话。”③

Ｚ１０，１０３５ｂ１—３：“因为圆同名异义地既指那单纯而言的，也指

那就具体而言的，因为对那些就具体而言的没有专门的名称。”④

Ｚ１１，１０３７ａ１—３：“因为凡不是 ‘是其所是’和就其自身而言的

形式本身而是 ‘这一个’的东西，每一个都有其某种质料。”⑤

Ｚ１３，１０３８ｂ１—７：“既然研究是关于实体的，我们就要再次回来。

据说正像主体是实体，‘是其所是’和普遍者也是。因此，关于前两

者已经说过了；因为关于 ‘是其所是’和主体已经说过，它们在两种

方式上作为主词，或者作为 ‘这一个’存在，正像这个动物作为种种

性状的主词，或者正像质料作为现实性的主词。”⑥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注意，在这段话中亚里士多德不仅明确地将 “这一个”同形式或样式联系在了一起，而且还

指出了它们是 “每一个东西”的形式或样式。“每一个东西”， καστο，在亚里士多德那里通

常是指具体的个体事物。

这段话不仅与上面的 Δ８，１０１７ｂ２３—２６的意思是相合的，而且亚里士多德还表明了 “这一

个”可以既指形式，又指具体的个体事物，亦即这里所说的质形合成物。

在这里，亚里士多德就将 “这一个”同 “是其所是”联系在了一起，而 “是其所是”如我们

所知就是本质意义上的形式。

在这里，所谓 “那单纯而言的”（ τε πλ λεγóμενο）即是指圆的形式，而所谓 “那就具

体而言的”（ καθ’ καστα）则是指具体的圆的东西，亚里士多德在这里表明了形式和个体

事物具有同名异义的关系。

在这个例子中，亚里士多德似乎排他地表明了 “这一个”仅仅指向具体的质形合成物。但

是，如果更为仔细地阅读，是会将 “这一个”也同 “是其所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这句

话当然也可以被理解为，除 “是其所是”和形式本身之外而是 “这一个”的东西，这样，亚

里士多德就等于是以排除的方式将所谈论的对象限定在了具体的个体事物身上，从而表明它

们每一个是有其质料的。

在这里，亚里士多德就明确地将 “这一个”同 “是其所是”联系在了一起，并且表明 “是其

所是”也可以是谓述的终极主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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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１，１０４２ａ２５—３２：“现在让我们再来讨论公认的实体。它们就是

那些可感实体；而可感实体全都具有质料。但实体是主体，在一种意

义上是质料 （质料我指那不是在现实性上是 ‘这一个’而是在潜能上

是 ‘这一个’者），在另一种意义上是描述和样式，它作为 ‘这一

个’是在描述上可分离的；在第三种意义上是那出自二者的东西，只

有它有生成和毁灭，并且是绝对可分离的；因为就描述而言的实体中

一些可分离，一些不可分离。”①

Θ７，１０４９ａ２５—３７：“如果存在着某个最初的东西，它不再就另一

个东西而被说成是那一个东西的，这就是最初的质料；例如，如果土

是气的，而气不是火而是火的，那么，火就不是 ‘这一个’而是最初

的质料。因为在这一点上那个被就其而言的东西和主体相区别，即，

在是 ‘这一个’还是不是上。例如，相对于这些性状的主体是人、身

体和灵魂，而性状是文雅的、白的……因此凡是这样的，最终的东西

就是实体；而凡不是这样，而是谓述者是某个形式和 ‘这一个’，最

终的东西就是质料和质料类的实体。”②

Λ３，１０７０ａ１０—１３：“实体有三种，质料，通过被揭示而是 ‘这一

个’（因为凡是通过接触而非共生而存在的就是质料和主体），本性，

它是 ‘这一个’和所趋向的某种状态；再者，第三种是那个由它们所

构成的、就具体而言的东西，例如苏格拉底或卡利亚斯。”③

这样，从上面的例子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个”，亚里士多德不仅用

来指具体的个体事物，也用来指形式或本质，甚至，有时候还用来指质

料。所以，欧文斯这样说：“对亚里士多德的文本中 ‘这一个’的各种用

法的考察可以以一个简短的概括作结。一个 ‘这一个’可以要么指合成

物，要么指单独的形式。依照亚里士多德的同名异义词的方式，它可以要

①

②

③

这段话是亚里士多德关于 “这一个”的用法最完整的一段话，因为，在这里亚里士多德明确

地告诉了我们，“这一个”除了指形式和具体的质形合成物以外，还可以指质料。

在这里，亚里士多德又似乎肯定了形式是 “这一个”，而否定了质料是 “这一个”。

这里，亚里士多德再次重复了 Ｈ１，１０４３ａ２５—３２对 “这一个”的三种用法的概括，即，它既

可以指质料，也可以指形式，也可以指质形合成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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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与合成物、要么与单独的形式相对照，依据它被运用于它的这个或那个

意义中的情况。质料仅仅在潜能上是一个 ‘这一个’。”①

这样，“这一个”这个术语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就是多义的。但是，由

此一来，显然，需要我们着重加以避免的就是不要将它的不同的意义混淆

在一起，特别是不要将具体的个体事物和个体本质、个体形式混淆在一

起。但是，正是在这里，人们却最容易将二者混为一谈，从而既不能正确

地理解个体事物，又不能正确地理解个体本质。

这方面一个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欧文斯。他虽然指出了 “这一个”的

同名异义现象，知道 “这一个”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既可以指具体的个体事

物，又可以指形式，但是，他却独断地认为，个体只能是个体事物，而不

可以是形式。从而，像 “个体本质”或 “个体形式”这样的概念就是他不

能够理解的，一旦提到个体，他就只能从具体的个体事物的角度来理解。

从而，对于同样能够被称作是 “这一个”、因而也是个体的形式，他就只

能给出一个令所有人都感到费解的说法，即，形式既不是个别的，也不是

普遍的。② 事实上，就他区分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和 ｓｉｎｇｕｌａｒ，认为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可以

被用于形式，③ 而 ｓｉｎｇｕｌａｒ则仅仅指一个具体的个体事物而言，他实际上是

承认例如像个体形式或个体本质这样的概念，而且也只有个体形式或个体

本质这样的概念才能够符合他所说的形式既不是个别的也不是普遍的观

点，但是，他就是不能够明确地得出这样的概念，究其根本原因，就是因

为他认为个体只能够指具体的个体事物，而不能够用来指形式。

Ⅱ

现在，让我们回到亚里士多德的文本上来。我想特别加以讨论的就是

如下两个文本，即，《形而上学》Ｚ６和 Ｚ１１。

首先就是 Ｚ６。Ｚ６的文本和我们这里所讨论的主题直接相关，这是毫

①

②

③

Ｏｗｅｎｓ（１９７８：３８９）。

Ｏｗｅｎｓ（１９７８：３８９）。

Ｏｗｅｎｓ（１９７８：３８９—３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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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问的。因为，如众所周知的，Ｚ６所讨论的主题就是每一个东西的

“是其所是”和每一个东西是否是同一的。① 在这里，每一个东西的 “是

其所是”当然指的就是每一个东西的本质或形式，而 “每一个东西”则指

的是具体的个体事物。从而，亚里士多德在这里就涉及到了本质与个体事

物的关系问题，而如果我们将这里的本质或 “是其所是”理解为个体本质

或个体形式，那么，对这一文本加以考察，就显然有助于我们对个体与个

体事物的关系问题的深入思考。

而亚里士多德在 Ｚ６中探讨这一问题的一个显著的思路就是，他试图

将就偶性而言的个体事物和个体事物本身区别开来，从而表明这样的原则

立场，这就是：“是其所是”与就自身而言的个体事物是同一的，而与就

偶性而言的个体事物是不同一的。这一思路不仅体现在 Ｚ６的整体论证结

构中，而且也体现在亚里士多德就这一论证所得出的结论中。例如，在分

别就 “是其所是”与就偶性而言的个体事物以及 “是其所是”与就本身

而言的个体事物是否同一做了详细的论证和考察之后，他这样说：

由上所述，每一个东西本身和 “是其所是”就不是在偶性上同

一，而且由于认识每一个东西也就是认识 “是其所是”，所以，甚至

就所展示的来看，二者也必然是一个东西。而就偶性而言者，例如文

雅的或白色的，由于所指的分歧，说 “是其所是”和它本身是同一的

就是不对的。因为，白色偶然所属的东西和这个偶性本身，在一种意

义上是同一的，但在另一种意义上，“是其所是”和它本身并不是同

一的。因为人的所是和白色的人的所是不是同一的，而在性状上相

同。（１０３１ｂ１９—２８）

这就清楚地表明，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如果我们考察个体事物的本质

和个体事物之间的关系，我们就不能够简单地说二者是同一的或不同一

的，而必须针对个体事物的存在首先做出细致的分别。也就是说，我们必

须认识到，个体事物在存在论上可以被区别为就本身而言的存在和就偶性

① 《形而上学》Ｚ６，１０３１ａ１５—１７“应当考察，究竟 ‘是其所是’和每一个东西是同一的还是不

同的。因为这对于有关实体的研究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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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的存在。前者使得个体事物作为本质领域的存在，从而，它与它的本

质就是同一的，恰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 “每一个东西并不有别于它自己

的实体，而且 ‘是其所是’指的就是每一个东西的实体” （１０３１ａ１７—

１９）。后者则使得个体事物作为一个具体的偶性合成物，也就是我们经验

中的种种偶性的存在，而它们当然并不直接就是它们的作为本质的存在，

相反，我们所需要的正是从这种种偶性的存在中识别出其本质的存在来。

这样，一个非常清楚的事实就是，亚里士多德在 Ｚ６中实际上延续了

从 Ｚ４开始、并在 Ｚ５中得到进一步贯彻的一个思路，即，在逻辑上将一

个事物的本质存在和它的偶性存在区分开来。在 Ｚ４中，亚里士多德是通

过对实体的定义的探讨来从事这一工作的，亦即将实体的定义同关于它的

种种偶性的描述区分开来，而在 Ｚ５中，亚里士多德则是通过证明一个看

起来独立的耦合物例如扁鼻在本质上不是实体、而是偶性合成物来做到这

一点的。① 在 Ｚ６中，亚里士多德无疑是点明了这一思想主题，表明我们

应当严格地将就自身而言的事物和就偶性而言的事物亦即偶性合成物区别

开来，事物的本质仅仅同这个事物自身相关，并且就是这个事物的实体本

身。

但是，这只是表明了本质和个体事物本身在存在论意义上的同一性，

亦即，所谓的就本身而言的个体事物实际上就是这个事物的本质存在，从

而，它与它的本质在存在论上是完全同一的。然而，这是否因此也就意味

着本质与具体的个体事物是完全同一的呢？如果说在 Ｚ６中亚里士多德已

经向我们明确地表明了，具体的个体事物，当它作为种种具体的偶性合成

物而存在时，它与它的本质存在是不同一的，那么，在 Ｚ１１中，亚里士多

德则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说是与 Ｚ６的主题相辅相成的文本，表明即便

我们仅仅考察这个具体的个体事物，而不考虑它同种种偶性相结合的情

况，亦即，仅仅将它作为一个具体的质形合成物来加以考察，我们也应当

严格地将它与它的形式区别开来，也就是说，一个事物的形式的存在和它

的作为质形合成物的存在是严格不同的。

实际上，亚里士多德在Ｚ１０中已经尝试对形式和具体的质形合成物进

① 聂敏里 （２０１１：１４０—１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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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严格地区分了。他这样说：

因为直线并不是如果由于被分解为线段而毁灭、或者人被分解为

骨、筋和肉而毁灭，便因此就由这些东西按照是实体的部分那样构

成，而是作为由质料构成，并且是合成物的部分，而并不是形式以及

描述所关于者的部分；因此，它们就不在这些描述中。 （１０３５ａ１８—

２３）

在这里，亚里士多德就向我们区分了直线作为直线的形式的存在和它

作为一条具体的直线的存在以及人作为人的形式的存在和它作为一个具体

的人的存在，表明它们并不是同一个东西，从而，当我们讨论实体的部分

问题 （这也就是Ｚ１０和Ｚ１１的主题）时，我们也就应当进行严格地区分，

将一个东西的作为形式实体的存在和它作为一个具体的质形合成物的存在

区分开来，质料仅仅是这个具体的质形合成物的实体的部分，而不是其形

式实体的部分。而在Ｚ１１中，亚里士多德则对这个问题做了更为深入而细

致的论证。

他首先告诉我们，既然在Ｚ１０中已经表明作为形式的实体和作为质形

合成物的实体是有着严格的区别的，那么，能够做到将二者的各部分严格

地区别开来，对于我们在定义中准确地就实体的形式进行界定，就是一件

非常重要的工作。① 在此之后，他就做了这样一个极富启发的论证：

因此，凡是那些明显在不同种的东西上被生成的，例如在铜中的

圆、在石头中的圆、在木头中的圆，对于它们这一点看起来就是显然

的，即，无论铜还是石头都不属于圆的实体，由于同它们相分离；凡

是那些看不出分离的东西，也没有什么妨碍这同样对于它们成立，正

如即便所有的圆都一直被看成是铜的；因为铜并不会更少不属于形

式，尽管在思维中抽离它是困难的。例如，人的形式显然总是在肉、

骨和这一类的部分中；那么因此它们也就是形式和描述的部分吗？还

① Ｚ１１，１０３６ａ２６—３１：“但这就合理地有了疑问，哪些是形式的部分，哪些不是，而是合成物的

部分。确实，这个若是不清楚的，要定义每一个东西就不可能；因为定义关于普遍者和形式；

因此，哪些属于作为质料的部分和哪些不属于，如果这不是明白的，关于事物的定义也就不

是明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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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而是质料，但是由于不在其他东西上被生成我们不能够分

离？（１０３６ａ３１—ｂ７）

这个论证中能够引起我们兴趣的自然不是它的第一个环节的论证，

即，通过指出作为形式的 “圆”与作为质料的铜、石头或木头是不同种的

东西，从而将它们一者作为形式、一者作为质料区别开来，由此，当我们

具体地面对一个铜质的圆或者一个石质的圆或者一个木质的圆时，我们能

够很清楚地将它的形式与它的质料区别开来，并且将作为形式的实体———

亦即这个圆，与作为质形合成物的实体———亦即这个圆的东西，严格地区

分开来。

这个论证中能够引起我们的兴趣、并且能够给我们目前所探讨的这一

主题以真正启发的是它的第二个环节的论证。在其中，亚里士多德做了这

样一个非常有趣的设想。这就是，假如并没有什么铜质的圆、石质的圆、

木质的圆的具体的区分，我们在日常经验中只见到过一种具体的圆的东

西，例如铜质的圆，我们就是通过它们来理解圆本身的，也就是说，我们

向来就把对圆的理解直接落在一个一个具体的铜质的圆的身上，以至于圆

就是这些铜质的圆，这些铜质的圆就是圆，那么，如亚里士多德所问的，

我们就看不出其中何者是质料、何者是形式了吗？而亚里士多德认为，尽

管它们在我们的日常经验中通常是结合在一起的，以致于我们看不出它们

的分离，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将铜指认为质料，而并不是形式，尽管这

确实需要一番非常困难的在思想中抽离的工作。也就是说，尽管我们在通

常的思想中只要一想到圆，所呈现给我们的就是一个具体的铜质的圆，但

是我们也仍旧必须能够在思想中通过思维的严格区分的工作，将作为形式

的圆和作为一个具体的质形合成物的铜质的圆区分开来。这样，亚里士多

德就通过这个论证指出了一个事物的本质与这个事物的感性的、经验的存

在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甚至在一些设想出来的极端困难的情况中也必须能

够将它们严格地区分开来。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论证还有更富启发的第三个环节。因为，

世界上只存在一类具体的圆的东西，也就是铜质的圆，这毕竟只是思想的

一种单纯设想。人们或许会因为它的明显的不真实性而质疑它，从而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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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形式和具体的质形合成物的困难。但是，亚里士多德却就此提到一个

完全现实的例子，这就是具体的人。因为，如果设想圆只有一种具体的

感性的、经验的存在，亦即铜质的圆，这诚然是荒诞不经的，但是，丝

毫不荒诞的却是，人恰恰只有一种具体的感性的、经验的存在，这就是

存在于肉、骨之中的人。我们一想到人，出现在我们的脑海中的就是一

个一个具体的、有血有肉的人。但是，这就是人本身吗？亦即，这就是

人之为人的形式吗？我们是否因此就不能够将它与它的作为形式的存在

区别开来了呢？这就是问题所在。显然，我们一旦这样来思考，我们也

就能够将人的形式与人的具体、感性的存在区分开来。人之为人的是他

的形式，而站在我们面前或者浮现在我们脑海中的一个具体的人，则并

不是人的形式，而是一定形式和一定质料的一个合成物。这就是它们的

根本的区别。

这样，通过这个论证，亚里士多德就向我们指明了作为形式的实体与

作为质形合成物的实体的严格的区别，而同我们所讨论的主题相结合，这

也就意味着个体与个体事物是根本不同的。个体是一个事物之所是，这也

就是这个事物的个体本质，亦即其自身；而个体事物则是这个事物的具体

的、经验的、感性的存在，也就是说，它除了是它自身之外，还同时是一

个具体的东西。我们不能将二者混为一谈，当然，也不能将二者割裂开

来。因为，对于可感实体，一个特殊复杂的问题就是，它由于是可感的，

从而它不仅是实体，而且还是一个具体的实体，也就是说，它除了形式

外，还不得不具有质料。正是由于这一点，能够在思想中严格地将其作为

形式的存在与其作为质形合成物的存在区分开来，这虽然是一个异常困难

的工作，却又是一个异常重要的工作。我们说，这就是亚里士多德在 Ｚ１１

中所向我们传递出来的关于个体与个体事物之间的严格区分与复杂联系的

思想立场。

Ⅲ

在我们弄清楚了这一点之后，我们现在便可以具体地来考虑这样一个

问题，这就是，有一些亚里士多德的研究者，由于在根本上不同意个体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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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或个体本质的观点，而坚持认为形式或本质一定是普遍的类，因此，当

他们面对两个同属一类的事物彼此如何区别的问题时，他们便引入了质

料，认为造成它们相互区别的原则不是它们各自所具有的形式，而是它们

的质料，也就是说，正是它们各自所具有的不同的质料使它们作为两个不

同的个体彼此区别了开来。

但是在我看来，对于这些亚里士多德的研究者来说，他们所犯的根本

错误恰恰就在于，他们混淆了个体与个体事物，用针对个体事物的讨论取

代了针对个体之所是的讨论。从而，对于他们来说，两个个体如何区别的

问题，就从针对两个个体的本质如何区别的问题变成了有关两个具体的个

体事物如何区别的问题。由此，质料也就被作为个体化的原则 （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

ｐｌｅｏｆ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ｔｉｏｎ）引入进来了，因为，质料正是造成一个具体的可感实

体的关键。因为，正是由于具有了质料，一个东西才成为一个具体、可感

的存在。

但是，质料虽然是造成一个具体的可感实体的关键原则，却不是造成

一个个体之为其自身、亦即其是其所是的关键原则。质料可以使我们获得

一个具体的个体事物，却不能使我们自行获得这个个体事物与其他任何一

个个体事物相区别的个体本质，也就是说，并不能够使我们径直就可以确

认它之所以为它的那个个体本质。在这一点上，个体事物与个体本质显然

是有着严格的差别的。

詹妮弗·怀廷在她那篇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文章 《亚里士多德的形式与

个体化》① 中对这一主题做了一系列深入的论证。其中一个富有启发的论

证指出，对于那些主张质料是个体化原则的人来说，他们论证的重点与其

说是表明质料是区分同一个种下的两个同时存在的个体成员的关键，② 毋

①

②

Ｗｈｉｔｉｎｇ（１９８６：３５９—３７７）。在下面，我并不是仅仅在介绍这篇文章的论证，而是依照它所提

供的思路，在一些关键的部分做了进一步的补充和发挥。

关于质料是个体化原则的观点，怀廷在其论文的开始区分了两种意义上的质料是个体化原则

的主张，即，认识论上的和形而上学上的。认识论上的是指，质料构成了某种独特的特性，

可以使我们将同种的两个个体在认识上就明显地区别开来。形而上学上的则是指，质料可以

使我们将同种的两个个体作为两个数量上各自为一的个体区别开来，而不必诉诸认识论上的

差别。怀廷认为对于主张质料是个体化原则的观点的人来说，后者更为重要和基础，她着重

论证和反驳的也是后者。参见 Ｗｈｉｔｉｎｇ（１９８６：３５９—３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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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说是表明质料是区分同一个种下的不同个体成员无论是在共时性上还是

历时性上彼此之间的区别和自身同一性的关键，而这也就意味着质料不仅

是将同种的两个不同的个体成员在任何时间上彼此区分开来的关键，而且

还是使其中的每一个个体成员在任何时间上保持自身同一性的关键。但正

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主张质料是个体化原则的人的特殊理论困难所在。

因为，如果质料的差异是将同一个种的两个不同的个体区分开来的关键原

则，那么，很显然，它也势必会是将同一个个体在不同时间上的存在区分

为两个彼此区别的个体的关键原则，而这也就等于摧毁了这个个体的自身

同一性。

具体来说，如果对于同时存在的两个具体的个体人，例如苏格拉底和

卡利亚斯，将他们区分开来的关键不是他们各自的形式 （因为按照质料是

个体化原则的观点，他们的形式是相同的，这就是他们的种形式亦即人），

而是他们各自所具有的不同的质料，那么，当我们考察同一个人苏格拉

底，他在时间 ｔ１上的存在和他在时间 ｔ２上的存在，就会出现这样一个特殊

的困难，这就是，由于他的形式不是使他与其他个体人例如卡利亚斯区分

开来的关键，因为他们共有同一个种形式，从而，他的形式也就不是使他

作为他自身、保持他的自身同一性亦即个体性的关键，因为，否则的话，

他的形式也就可以使他与其他个体人区别开来了，从而，只有他的质料可

以使他与其他个体人区别开来，而且同时使他可以作为一个个体保持其自

身的同一性。但是，很显然，这就必须假定苏格拉底的质料在任何一个时

间上都是特殊的和严格保持不变的，同样，也必须假定卡利亚斯的质料在

任何一个时间上都是特殊的和严格保持不变的，只有这样，才能够不通过

他们的形式而通过他们各自所具有的质料将他们作为两个不同的个体区别

开来。

但是，这里就包含着特殊的悖论。这就是，同一个个体的质料在其历

时性的过程中保持不变，这不仅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而且与亚里士多德

关于质料的基本观点是矛盾的，因为，质料恰恰是可变的，而且正是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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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因。① 如果是这样，那么，对于在时间 ｔ１上存在的苏格拉底和在时间

ｔ２上存在的苏格拉底，由于他们的形式是一样的，即，都分有人这个种形

式，但是他们的质料却不同了，因为发生了变化，这样，正像按照质料是

个体化原则的观点，我们将在时间 ｔ１上的苏格拉底和在时间 ｔ２上的卡利亚

斯区别开来的关键不是他们的形式的不同，而是他们的质料的不同，同

样，在时间 ｔ１上存在的苏格拉底和在时间 ｔ２上存在的苏格拉底也就将因此

成为两个不同的个体，而不是同一个个体。这样，将质料引入进来作为区

分同一个种下的两个不同的个体的原则，其理论的后果就是将使同一个人

在其历时性的过程中无法保持其自身的同一性。而这也就由此反证质料不

是造成一个事物的个体性的关键原则，而只是造成一个具体的个体事物的

关键原则，使一个个体事物成其为自身并且在历时性的过程中保持其自身

同一性的绝不能是它的质料，而只能是它作为其自身的是其所是，而这也

就是它的个体本质，亦即其个体性所在。

对于质料在历时性过程中会发生变化这一点，怀廷在她的文章中并未

给予专门的论证，但是，她却暗示，如果主张质料是个体化原则的人不愿

意接受这一点，那么，他们就必须坚持假定使一个个体同另一个同种的个

体区别开来的质料不仅是特殊的，而且在整个历时性的过程中都必须严格

保持这种特殊性不变。② 但是，很显然，这样一来，这样一种特殊的质料

①

②

关于质料是变化的原因，例如，《形而上学》Ｚ７，１０３２ａ２０—２２：“但所有被生成物无论自然

的还是技术的全都具有质料；因为它们每一个都既可以存在也可以不存在，而这就是在每一

个东西之中的质料。”《形而上学》Ｚ１５，１０３９ｂ３０—３２：“而质料的本性是这样的，可以存在

也可以不存在；因此，其中所有那些具体的东西就都是可毁灭的。”而关于质料是可以变化

的，我们首先必须承认，这与质料是变化的原因的主题并不相同，其次，我们还要将它与偶

性的变化和实体的变化区别开来。因此，在这一限制下，我们可以考虑 《物理学》Ｅ１，

２２４ａ２１—２８：“变化者变化全都要么依照偶性，例如只要我们说那个文雅的东西在行走，因为

文雅的存在偶然于它，它在行走；要么由于它的某一方面绝对地变化而被叫做变化，例如那

些就部分而言的东西 （因为身体变得健康，即眼睛或胸部，它们是整个身体的部分）；但还

有一种既不按照偶性被运动，也不由于它的别的某一方面，而是由于它自身首先被运动。”其

中，就部分而言的变化就明显涉及了质料的变化。此外，我们也可以考虑 《论生成与毁灭》

第一卷第５章中对区别于生成和性质变化的增长的讨论，因为，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它涉

及到了质料例如肉、骨等的数量的变化。

“它必须通过给出一个同一的种形式在不同的质料块中来解释共时性的差异性，以及通过给出

同一个种形式在同一个质料块中来解释历时性的同一性”（Ｗｈｉｔｉｎｇ，１９８６：３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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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也就暗含了自身的特殊的形式规定性在内，也就是说，主张质料是

个体化原则的人在其理论中实际上已经预设了特殊的形式。怀廷花了相当

大的篇幅来论证这一点，表明诉诸质料的个体性的人最终都不得不诉诸形

式的个体性来保证质料的个体性，① 从而，这也就说明，造成一个个体事

物的个体性的不是质料，而只能是其个体形式。

在她的论证中，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是她对一些假想的极端例证的考

虑，即，如果存在着这样的质料，一些洛克式的质料，它们是纯粹的质

料，仅在数量上彼此区别，也就是说，对它们来说，唯一的差别仅仅是这

块质料和那块质料的差别，而不需要诉诸任何形式，② 那么，它们是否有

可能构成将同种的两个事物作为个体区别开来的关键原则呢？这样，不像

我上面所做的论证那样，是通过讨论质料的变化是否会使一个个体在其历

时性的过程中丧失其自身同一性，来论证质料是个体化原则的观点的错

误，以表明在理论上对个体形式的需要，她则是通过讨论质料的不变化是

否不能使两个历时性的同种的个体区分开来，来达到相同的目的。她指

出，如果同一的质料是使一个东西在历时性的过程中保持自身同一性的关

键，而不是其个体形式，那么，对于两座雕像，它们作为雕像在种形式上

是同一的，假如其中一座雕像是完整地用另一座雕像的质料改作而成的，

我们是否因此就会得出这是两座雕像还是同一座雕像呢？因为，它们的作

为雕像的种形式相同，而且它们的质料也相同。但这显然是与我们的直观

不符的。因此，怀廷认为，这个例子证明了 “历时性的个体化要求诉诸于

个体形式”③。为此，怀廷甚至举了更为极端的例子，这就是，如果一个人

的大脑保持质料的不变，而性格特质和情感的记忆痕迹全部被换成了另一

个人的，我们是否还能够认为这是同一个人呢？显然，在这里，决定我们

①

②

③

“苏格拉底和卡利亚斯由于他们具有不同的质料而是不同的。但是这些质料中的每一个是或构

成一个统一体———亦即，每一个都体现了某种形式，却是它们具有不同的质料的必要前提”

（Ｗｈｉｔｉｎｇ，１９８６：３６４）。

“假定为了避免通过诉诸形式来个体化质料，我们将这一质料等同于一块某一种类的材质

（例如，青铜），而伴以如下严格但显然独立于形式的同一性前提：（ａ）它根据其构成分子而

保持同一性，（ｂ）这些分子必须是空间—时间上连续以及在动力上彼此结合的。它像是一个

洛克式的物体，不需要具有它实际上碰巧具有的形状或形式”（Ｗｈｉｔｉｎｇ，１９８６：３６５）。

Ｗｈｉｔｉｎｇ（１９８６：３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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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判断的不是质料的同一性，而恰恰是质料所具有的形式的差别性。实际

上，正像我们在日常语言中针对一个经历了性格、心理和行为模式的根本

变化的人常常说到 “他不再是他了”或者 “他完全换了一个人”这样的

话，这一类的日常语言实际上向我们揭示了我们在关于一个人或一个事物

的认识上对其个体本质的形而上学的承诺，亦即，它们是有其个体本质

的，这保证了它们在历时性的过程中的自我同一性，并且使它们与同种的

其他个体彼此区别开来。

因此，恰恰是一个事物如何在其历时性的过程中保持自身同一性以及

与另一个事物相区别的问题，揭示了质料是个体化原则的观点内在的理论

困境，这就是，它不得不最终诉诸个体形式，否则，尽管它在表面上通过

诉诸质料的差别 （无论是质料的性质上的差别还是仅仅数量上的差别）看

起来解决了两个同种的事物彼此相互区别的难题，而坚持它的形式乃是普

遍的类的立场，但是，一旦深入到在历时性的过程中的变化难题时，它就

碰到了真正的理论困难。这就是，它无法解释同一个事物在历时性的过程

中经历了质料的变化后如何保持自我同一的问题，以及在历时性的过程中

拥有相同质料的两个同种的东西如何相互区别的问题。正是这些更为深入

而具体的问题，彰显了质料是个体化原则的观点根本的理论错谬。而这也

就向我们表明，仅仅诉诸质料的差异来区分两个个体事物是不充分的，它

并不能够将两个个体事物在其自身本质的层面上区别开来，相反，由于仅

仅诉诸了它们作为具体的、有质料的个体事物的差别，而不是它们各自的

作为其自身的个体本质的差别，如上面精心设计的论证所表明的，它们就

有可能面临自身在时间中持存的危机，也就是说，面临如何确认自身存在

的困境。而正是这个自身存在或自身性，指向了个体事物的个体本质。①

① 或许，用斯特劳森在 《个体》一书中所讨论的 “重新确认” （ｒｅ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这一主题来描

述这一理论困境比较简洁、明确。这就是，在一个单一的时空系统中确认分别处于两个不同

的特定时空点上的个体事物是一回事，而确认这两个事物是同一个个体或不同的两个个体则

又是另一回事，前者所诉诸的就是个体事物，而后者所诉诸的则是个体。在我们的具体的经

验感知中出现的总是具体、个别的可感事物，但是，保证它们是这一个而非那一个的却不是

它们的这种经验的具体性，而是它们的个体存在本身。因此，正是在 “重新确认”这一事实

中我们必须诉诸关于存在个体本质的本体论承诺，并且必须诉诸个体与个体事物的区分。参

考 Ｓｔｒａｗｓｏｎ（１９５９：３１—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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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说到底，质料作为个体化原则所向我们提供的仅仅是具体的个

体事物。而这是远远不够的。要使这个具体的个体事物不是一个单纯的特

定时空中的例示物，因而是一个完全偶然的存在，是一个在保持自身同一

性的基础上与其他东西严格地区分开来的确定的存在，就必然还需要诉诸

它的个体本质，因为，正是这个是它作为它自身而存在的根据。任何一个

具体的东西，只有首先作为其自身而存在，它才能够成为一个具体的东

西，否则，由于其自身性的不确定，它也就不是一个确定的存在。我们既

然不能把它作为一个自身同一的东西确定下来，也就因此不能把它作为与

另一个东西不同的东西确定下来。这样，个体与个体事物就是严格区别

的，我们不能用对个体事物的探讨取代对个体本质的探讨。而在任何意义

上，个体本质都是在先的，它先于它的作为一个具体的个体事物的存在。

Ⅳ

现在，当我们从理论上澄清了个体与个体事物的差别，并且在思想上

严格保持这一差别而不使两者相混淆，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一个重要的工作

就是在存在论上对个体事物进行清楚地界定，即，个体事物，亦即亚里士

多德意义上的可感实体或者说质形合成物，它在存在论上区别于个体本质

的存在方式是什么？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的一个首先的回答就是，个体事物，由于它是具

体的可感实体，它是有质料的，是一个质形合成物，因此，它是有生成和

消灭的，这也就是说，它是一个生成物，它有从属于生成的结构。与此相

对，个体，由于它并不就是这个具体的东西，而是其形式本质，因此，它

就是它自身，它是没有生成和消灭的，作为形式，它具有相对于它的具体

的、经验感性的存在的在时间变化中的持存性，而这也就确保了这个个体

事物在时间变化中的作为自身的同一性。

关于个体事物是有生成和消灭的，而个体事物的本质形式是没有生成

和消灭的，可能再没有比亚里士多德在 《形而上学》Ｚ８中所做的说明更

清楚的了。在那里，亚里士多德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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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被生成物被什么被生成 （这我是指生成的开端所由以开始

者），从什么被生成 （就让这不是缺失而是质料；因为已经阐明过了

我们在什么意义上这样说），和被生成为什么 （这或者是球形或者是

圆形或者是其他任意一个），那么，正如一个人不生产这个主体铜一

样，同样，他也不生产这个球形，除非依据偶性，因为，这个铜球是

球形，而这个人生产那个铜球。因为生产这一个就是从一般而言的这

个主体中生产这一个。而我的意思是说，生产这个铜质的圆形不是生

产这个圆形或者这个球形，而是别的什么东西，例如，在另一种东西

之中的这个形式。因为，如果这个人生产，他只能从别的某个东西中

生产；因为这已经被规定过了。例如，一个人他生产铜球，而这就是

这样一种情况，他从这个———这就是铜，生产这个———这就是球形。

因此如果他甚至连这个东西本身也生产，那么，显然，他就要以同样

的方式生产，而且生成就将步入无限。（１０３３ａ２４—ｂ５）

在这里，依据被生成物的从属于生成的结构，亦即，被什么被生成—

从什么被生成—被生成为什么，亚里士多德就表明了所生成的总是一个具

体的东西，例如，这个铜球，既不是这个铜球的质料———铜，也不是这个

铜球的形式———球形。因为，对于生产 （如亚里士多德所表明的，这是生

成的一个种）来说，我们总是要从什么东西中生成什么，这也就是说，我

们要首先有一个作为生成之基础的东西，这也就是生产所需的材料，亦即

质料，同时，我们也总是要有一个生成之目的的东西，而这也就是一个用

以规定我们的生产活动并且规定我们所生产的东西之所是的东西，这也就

是生产所需的规范、样式，亦即形式。显然，无论是生产所需的质料还是

生产所需的形式，都是我们不能够进行生产的，因为，它们是生产的前提

条件，而我们所能够进行生产的仅仅是一个具体的东西，也就是一个结合

了这个质料和形式的具体的产品，一个质形合成物。在上引的话中，亚里

士多德反复强调了，我们所生产的只能是一个具体的质形合成物，例如，

这个铜质的圆形，一个铜球，总之，是 “在另一种东西之中的这个形式”，

而不是形式本身。同时，亚里士多德还指出，如果我们连形式也生产，那

么，按照生成的那个普遍结构，我们也就势必要从什么和按照什么来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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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形式，但这样一来，所生成的就是一个具体的质形合成物，而并不是

这个形式本身，同时，在逻辑上还会产生无穷的倒退。因为，按照这个生

成的结构，当我们企图去生产形式时，我们就必须诉诸形式的形式以及形

式的质料，而这都将使这个形式陷入自身所难以承受的根本的逻辑悖谬

中。这样，正是通过这个可以说是异常巧妙的论证，亚里士多德就表明了

生成的只是一个具体的东西，而绝不是其质料和形式。但这也就无异于是

在告诉我们，只有具体的个体事物才有生成，而形式是不被生成的。

亚里士多德在接下来的段落中立刻表明了这一点。他这样说：

因此显然，形式，或者无论什么应当称作在这个可感物之中的样

式的东西，不被生成，生成不属于它， “是其所是”也不被生成，因

为这就是那在另一个东西中或者按技术或者按自然或者按潜能而被生

成的东西。而铜球的存在一个人却生产；因为，他从铜和球形中生

产；因为他将这个形式生产进这个东西之中，而这就是这个铜球。而

如果一般而言球形的存在要有生成，这就会是某个东西出于某个东

西。因为被生成物必然总是可分的，一方面是这个，一方面是那个，

我是说一方面是质料，一方面是形式。如果球形就是那距离中心等距

的形状，那么对于它，一方面是那一个人生产的东西将在其中的东

西，另一方面是那在那个东西之中的东西，但这整个就是那个被生成

的东西，例如那个铜球。由上所述，显然，那被称作形式或实体的东

西不被生成，而那就之而言的整体则被生成，并且显然，质料内在于

每一个被生成物中，而且在这方面是质料，在那方面是形式。

（１０３３ｂ５—２０）

在这里，亚里士多德就明确地指出了，不仅形式不被生成，而且 “是

其所是”也不被生成，生成的总是一个具体的东西，而这是一个任何时候

都可以一方面从质料进行分析、一方面从形式进行分析的东西，而这也就

是一个具体的质形合成物，生成的总是这样一个作为质形合成物的具体的

整体的东西，而不是其中的质料和形式。这样，亚里士多德就从生成论的

角度严格地区分了形式和具体的生成物它们各自不同的与生成的关系，表

明了这样一个根本的原理，即，形式虽然就在具体的被生成物之中，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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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说，形式绝不脱离整个生成的过程，但是，生成的并不是形式本身，

而是具有这个形式的一个具体的东西。整个生产的过程，是我们将一个形

式生产进一个具体的东西的过程，而这也就是这个具体的东西的被生成，

而并不是这个形式的被生成，自始至终，形式都不被生成，而是在整个生

成的过程之中。

现在，当我们把这一原理结合到 “个体与个体事物”这一主题上，那

么，很显然，如果我们能够很好地区分个体与个体事物，明确个体是就个

体本质而言的，它是一个具体的东西的形式的存在，它和作为这个具体的

东西的经验的、可感的存在并不是一回事，那么，我们也就能够明确，生

成的仅仅是这个具体的个体事物，而不是其个体本质，个体本质亦即形式

是绝对不被生成的。同时，我们也就能够确定，即便是在讨论形式与生成

的关系的 Ｚ８中，亚里士多德实际上也等于是从另一个角度向我们区别了

一个事物其具体的、经验的、感性的存在和它的本质的、形式的存在，亦

即，从存在论的角度区分了个体与个体事物。从而，现在，我们可以明确

地说，就存在方式而言，生成是从属于个体事物的，而个体本身并不被生

成。个体与个体事物在存在论上是两类完全不同的存在。

Ⅴ

但是，一旦我们得出这个观点，关于个体与个体事物，我们会有一些

怎样的进一步的观察呢？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引入亚里士多德在 Ｚ卷中就

此所做的一个进一步的说明，它们分别见于 Ｚ１０和 Ｚ１５。首先，在 Ｚ１０

中，亚里士多德这样说：

凡是不结合以质料而没有质料的东西，对它们的描述仅仅关于形

式，它们就不被毁灭，或者整个或者不像这样。（１０３５ａ２８—３０）

而在 Ｚ１５中，亚里士多德又这样说：

但对于描述却没有像被毁灭这样的情况，因为也没有生成，而是

在生成和毁灭之外的存在和不存在。（１０３９ｂ２４—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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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当我们掌握了在整个生成的过程中形式不被生成、被生成的是

具体的个体事物这个原理，那么，这两段话表面的意思就是一目了然的，

即，它们正是对这个原理做一个一般陈述。它们表明了，尽管具体的东西

总是处于生成和毁灭之中，但是，形式却既没有生成也没有毁灭。但我们

由此会有什么进一步的观察呢？如果形式既没有生成也没有毁灭，它将怎

样存在呢？毫无疑问，如果它没有生成与毁灭，那么，它将只是存在。这

自然符合巴门尼德所奠定的最基本的存在原理。形式、乃至柏拉图的理

念，都是巴门尼德的存在，也就是说，它们无生无灭，它们是永恒的存

在。但是，任何细心的人，当读到 “或者整个或者不像这样”时，都会感

到亚里士多德似乎还有别的什么想要表达。“或者整个”的意思自然是清

楚的，即，它指形式 “整个”不被毁灭。但是，“或者不像这样”是什么

意思呢？它在字面上的意思当然是说，形式不像有质料的东西那样毁灭。

但是，这是否还意味着形式可以以别的方式毁灭呢？如果是这样，似乎对

于形式，亚里士多也肯定了它们具有生成和消灭。Ｚ１５的那段话中的 “在

生成和毁灭之外的存在和不存在”似乎同样暗含了这一理解。但是，正是

在这里，实际上亚里士多德告诉了我们应当如何来正确地理解Ｚ１０中的那

个 “或者不像这样”。也就是说，对于形式而言，生成不属于它，消灭也

不属于它，它绝对地处于生成与毁灭之外，但是，对于它却还有一个 “存

在和不存在”的问题，而这也就是它 “是”或 “不是”的问题。亦即，

对于形式来说，它要么是存在，要么是不存在，或者说，要么 “是”，要

么 “不是”，一旦它 “是”，它就存在，而且只有存在，而一旦它 “不

是”，它就没有存在，而且绝对不存在。这样，很显然，“存在和不存在”

就是关于一个形式之 “所是”是否在存在论的意义上绝对成立的问题，而

不是关于它是否生成与毁灭的问题。形式绝不生成与毁灭，而只有 “是”

或 “不是”。生成和毁灭的总是一个具体的东西，而不是形式。

显然，一旦我们明确了生成仅仅属于个体事物，而不属于作为个体事

物之本质的形式，对于形式只有 “是”或 “不是”的问题，而没有生成与

消灭的问题，那么，很显然，在存在论上，个体或个体本质就是绝对必然

的，即，一旦它存在或 “是”，它就不能 “不存在”或 “不是”，但是，

个体事物却恰恰是偶然的，即，它可以存在也可以不存在，它的存在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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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的。显然，一旦我们得到这一结论，我们就无异于是从存在论上阐明

了个体事物作为偶性存在的存在方式。个体事物，由于它可以被生成和毁

灭，从而，无论是就其可以被生成而言还是就其可以被毁灭而言，它的存

在都不是必然的，而是偶然的。因为，它可以生成，这说明它原本也可以

不存在，从而，它的存在不是绝对的，而是偶然的；而它可以毁灭，这说

明它并不必定存在，从而，它的存在也不是绝对的，而是偶然的。此外，

个体事物，作为具体的、经验可感的存在，它在其存在中既可以是这样、

也可以是那样，我们只有通过它的本质的确定性才能确定它在经验中的一

系列的不同的出现是同一的，也才能确定这是它而不是别物，从而，就此

而言，恰恰是由于个体事物的这种不确定的存在方式，表明它完全是偶然

的，我们只有诉诸它的本质存在才能将其作为这一个而非那一个确定下

来。

个体事物在存在方式上的偶然性的特征，亚里士多德虽然没有明言，

但是，他却至少向我们做了暗示。因为，他在多个地方告诉我们，具体的

可感实体的一个首要的特征就是，它是具有质料的，而质料的特点恰恰就

是可以存在也可以不存在，以及可以是这样也可以是那样，而这恰恰就是

偶性存在的根本方式。例如，在 Ｚ７中，亚里士多德这样说：

所有被生成物无论自然的还是技术的全都具有质料；因为它们每

一个都既可以存在也可以不存在，而这就是在每一个东西之中的质

料。（１０３２ａ２０—２２）

显然，这里的 “它们每一个都既可以存在也可以不存在”就正表明了

具体的可感实体在存在上的不确定的特征，表明它们不仅在是否存在上是

偶然的，而且在具体的如何存在上也是偶然的，而这是由于它们具有质

料，而质料在存在论上的特征恰恰就是不确定性。

而在 Ｚ１０中，亚里士多德又这样说：

但关于这个合成物，例如这个圆，那些具体而言中的任何一个，

无论是可感的还是可思的 （可思的我指例如那些数学事物，而可感的

例如那些铜的和木头的），关于它们没有定义，而是凭借思维或感觉

它们被认识；而当它们超出了现实，便不清楚它们究竟存在还是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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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而总是通过普遍的描述它们被言说和认识；而质料就其自身是不

可认识的。（１０３６ａ２—９）

这就告诉我们，具体的东西，甚至是思维中的具体的东西，对于它们

没有可以诉诸普遍与必然的定义，而这是因为它们是偶然性的存在，我们

只有在当下的思维或感觉中才能知道它们，例如，知道它们是这样而不是

那样，而一旦超出了这一感性的现实性，那么，它们究竟是怎样、是存在

还是不存在，就不清楚了，这是因为，它们并不必然是这样而完全可以是

别样。这样，显然，通过诉诸定义和认识，亚里士多德就以另一种方式向

我们暗示了个体事物的偶性存在的本质。

此外，在 Ｚ１５中，亚里士多德仍然是借助于定义知识，就个体事物在

存在论上的特征做了说明。他这样说：

因此，甚至对于那些具体的可感实体也是既没有定义也没有证

明，因为它们具有质料，而质料的本性是这样的，可以存在也可以不

存在；因此，其中所有那些具体的东西就都是可毁灭的。因此，如果

证明是关于必然物的，而定义是可以有知识的，并且如果就像知识不

可以有时是知识有时是无知，而意见便是这样一类，同样证明和定义

也不可以，而意见才是关于那可以是别样的东西，那么，显然，关于

它们既不能有定义也不能有证明。而且因为那些被毁灭的东西对于那

些具有知识的人来说是不清楚的，一旦它们从感觉中消失；甚至当它

们的描述被保存在灵魂中时，也不会有它们的定义和证明。因此，那

些旨在定义的人，如果其中有人要定义那些具体的事物中的一个，他

不应当不知道，它总是可以取消；因为它不可以被定义。（１０３９ｂ２８—

１０４０ａ７）

在这里，亚里士多德不仅再次告诉了我们具体的可感实体的一个本质

特征就是，它是具有质料的，而质料的本性是它可以存在也可以不存在，

而且由此还从认识论的角度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即，因此具体的可感

实体便是既没有定义也没有证明的。而这一点，如果我们深入地加以揣摩

和领会，那么，它不外乎是说，因为具体的可感实体的存在是不确定的，

这致使我们对它们的认识也不能够是确定的，从而，我们当然对它们便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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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够有定义、也不能够有证明，因为这两种知识类型都诉诸的是普遍必

然的东西。从而，亚里士多德虽然是从认识论上来说明可感实体的认识上

的特征，但是，却也等于是从存在论上向我们揭示了可感实体作为偶性存

在的本质。它不仅在认识上是不确定的，而且在存在上也是不确定的，它

是 “那可以是别样的东西”，同时，关于它的认识 “总是可以取消”。

最后，我们可以考虑 《形而上学》中那著名的亚里士多德论偶性存在

的部分，即，Ｅ２—３，考虑其中的这样一段话：

所以，既然不是所有东西存在或生成都是出于必然和永远的，但

是绝大多数东西就像在多数情况上那样，因此必然就有就偶性而言的

存在者；例如这个白色的人是文雅的就既非永远也非像在多数情况上

那样，既然有时候是，这将是依据偶性；否则，一切都将出于必然；

所以，质料，它可以不同于像在多数情况上那样而是别样，就是偶性

的原因。（１０２７ａ８—１５）

在这里，引起我们注意的当然不是亚里士多德对偶性存在的承认的那

几句话，而是最后的一句话，即，“质料……就是偶性的原因”。而之所以

质料被亚里士多德明确地确定为偶性存在的原因，正如亚里士多德这里所

表明的，乃是因为质料的一个根本的特性就在于，它可以是别样，正是这

种存在论上的不确定性，使得一切具有质料的东西在存在上是不确定的，

从而是偶然的。如果是这样，我们便知道，这里所谈论的不完全是纯粹的

属性类的存在，而一定还包括另一类更为重要和基本的存在，这就是具体

的可感实体，因为，可感实体之所以是可感实体，它们在存在论上的一个

重要的特征就在于，它们是具有质料的，但是由此一来，它们在存在上也

就是不确定的，因为，它们作为具体的可感实体，它们的这种经验的、可

感的存在具有还可以是别样的特征。显然，正是由于这一点，它们就是偶

性的存在，关于它们我们当然不可能有任何确定的知识，因为任何确定的

知识在它们面前，都将会由于它们的可以是别样而成为并不必然的。从

而，亚里士多德在这里也同样支持了我们就上面所引的 Ｚ７，１０３２ａ２０—２２、

Ｚ１０，１０３６ａ２—９、Ｚ１５，１０３９ｂ２８—１０４０ａ７所做的判断。

由上述描述，现在我们就可以确定，个体事物在存在论上的根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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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由于它是可感事物，是具有质料的存在，因此，它是偶性的存在，

它的存在方式是完全不确定的。一旦我们这样刻画出个体事物在存在论上

的特征，我们也就知道了，要从本质上能够确认同一个东西和区分两个不

同的东西，当然就不能仅仅基于个体事物。因为，个体事物的存在完全是

偶然的，它可以存在也可以不存在，可以这样存在也可以那样存在，这使

得我们无法对它做出有效地辨识，亦即，对于这个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具体

的、个别的东西，由于它的这样一种存在的纯然偶性的特征，从而，我们

无法将它同另一个东西明确地区别开来或者等同起来。我们看到的将是一

个一个具体的、偶然的出现，但不能做出本质性的确认，亦即，不能确定

它们是同一个东西还是不同的东西，是同一个东西的种种不同的表现形

式，还是不同的东西的各自不同的表现形式。因此，我们只有诉诸个体本

质，才能将它们有效地作为自身确立起来，并且将它们作为各自不同的东

西区别开来。

这样，个体与个体事物，就是我们必须保持严格区别的两个概念。没

有前者，后者就不能作为一个确定的东西得以存在，但是，没有后者，前

者也就不能够作为一个具体的东西得以呈现。个体总是一个具体、个别的

东西，但是，一个具体、个别的东西又总是有其自身的存在。假如我们不

能清楚地认识到这一辩证关系，我们也就会用具体的个体事物取代了对个

体本质的认识，而由此使个体本质这个概念在根本上受到威胁，这就是，

在谈到个体事物之间的差别时，我们不能够诉诸它们的各自不同的本质差

别，而只能诉诸它们作为具体的可感事物的种种偶性的差异，同时，我们

只能通过类来认识它们的本质，仿佛它们除了在质料上的偶性的差别外，

在本质上是同一个东西。显然，一旦提到这一点，其中的错谬就可想而知

了。

参考文献：

聂敏里：《存在与实体———亚里士多德 〈形而上学〉Ｚ卷研究 （Ｚ１—９）》，上海：华

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１年版。

Ａｌｂｒｉｔｔｏｎ，Ｒｏｇｅｒｓ１９５７：“Ｆｏｒｍｓｏｆ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ｓｉｎ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ｓ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Ｖｏｌ５４，Ｎｏ２２，ｐｐ６９９—７０８．



个体与个体事物 ２３９　　

Ｆｒｅｄｅ，Ｍｉｃｈａｅｌ１９８７ａ：“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ｉｎ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ｓ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ｉｎ：ＥｓｓａｙｓｉｎＡｎｃｉｅｎｔＰｈｉ

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ｘｆｏｒｄ：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７ｂ：“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ｉｎ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ｉｎ：ＥｓｓａｙｓｉｎＡｎｃｉｅｎｔ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ｘｆｏｒｄ：Ｃｌａｒｅｎ

ｄｏｎＰｒｅｓｓ．

Ｏｗｅｎｓ，Ｊｏｓｅｐｈ１９７８：Ｔｈｅ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ｏｆＢｅ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Ａｒｉｓｔｏｔｅｌｉａｎ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３ｒ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Ｔｏ

ｒｏｎｔｏ：Ｐｏｎｔｉｆｉｃ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Ｍｅｄｉａｅｖ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

Ｓｔｒａｗｓｏｎ，ＰＦ１９５９：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ａｎＥｓｓａｙｉｎ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Ｌｏｎｄｏｎ：Ｍｅｔｈｕｅｎ＆

Ｃｏ．

Ｗｈｉｔｉｎｇ，ＪｅｎｎｉｆｅｒＥ１９８６：“Ｆｏｒｍ ａｎｄ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Ｖｏｌｕｍｅ３，Ｎｕｍｂｅｒ４，Ｏｃｔｏｂｅｒ１９８６，ｐｐ３５９—３７７．

Ｗｉｔｔ，Ｃｈａｒｌｏｔｔｅ１９８９：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ａｎｄＥｓｓｅｎｃｅ，ａｎ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ＶＩＩ－ＩＸ，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ｏｒｎｅｌ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